


(山西省人民政府令228号) 、 《山西省财政厅、 民政厅关于

印发困难群众救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 (晋财社〔2023〕

74号 ) 、 《晋城市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 、

《晋城市养老服务条例》 等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，将2023

年5月 16 日高平市民政局、 财政局《高平市乡镇(街道)敬老

院财政资金管理办法》 (试行) 修订为《高平市特困供养机

构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 , 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 高平市特困供养机构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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